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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SM,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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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2 ⎯⎯  FCR(2017-18)3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在 2017年 2月 21日所提出的建議  
 
EC(2016-17)23 
總目 122 ⎯⎯ 香港警務處  
分目 000 ⎯⎯ 運作開支  
 
1.  財 務 委 員 會 (" 財 委 會 ") 繼 續 討 論

FCR(2017-18)3號文件。  
 

委員對警隊執行職務的疑慮  
 

2.  發言的委員普遍認同科技和網絡罪行日趨嚴

重和打擊的需要。莫乃光議員、許智峯議員和鄺俊宇

議員表達他們對警方以打擊網絡罪案的名義，加強監

察言論甚至執行打壓言論自由的政治任務的憂慮。   
許智峯議員不滿警方未能向立法會提供有關電訊網絡

服務供應商拒絕向警方提交客戶資料的數據。邵家臻   
議員詢問，警方如何處理內地情報機關在港進行的黑

客活 動 。他表示，委員提問的目的是希望當局能在加

強 撲 滅網絡罪行的力度和保障人權兩方面取得平衡。 
 

3.  郭家麒議員憂慮，開 設 擬 議 職 位 是 政 府 當

局 進 一 步 壯 大 其 監 察 互 聯 網 活 動 的 手 段 。他詢問，

當局有否機制提高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運作的

透明度，釋除大眾的疑慮。莫乃光議員亦呼籲當局提

高該科運作的透明度。  
  
4.  保安局副局長表示  ⎯⎯  

 
 (a)  擬 議 職 位 的 工 作 包 括 向 市 民 進 行 宣

傳 教 育 工 作 ，提高他們防範網絡罪案

的意識，並增加他們對網絡安全及科技

罪案調查科工作的認識；及  
 

 (b) 警隊執行職務時，只會針對懷疑干犯刑

事罪行的行為，涉案人士的政治立場並

非考慮因素；所有案件只會在有充足證

據的情況下才會提出檢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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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對相關法例的關注  
 
《刑事罪行條例》第 161條  
 
5.  毛孟靜議員、陳志全議員、鄺俊宇議員、   

莫乃光議員、許智峯議員、梁國雄議員和涂謹申議員

對警方會否濫用《刑事罪行條例》(第 200章 )第 161條，

即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作為針對政治運

動的工具表達關注。梁議員認為當局必須修訂該條

文。毛議員問及選民個人資料失竊案件的最新情況。 

 
6.  陳志全議員要求當局提供有關《刑事罪行條

例》第 161條 "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 "的最新

統計數字 (包括拘捕、檢控和定罪 )和案件的分類。    
陳議員要求當局將來就第 161條的案件，作出更詳盡的

分類。莫乃光議員提出了相若的要求，並要求當局與

司法機構籌備這工作時預先與議員溝通，以期分類的

形式與結果能回應議員普遍的關注。莫議員詢問當局

在這方面有否訂下執行時間表。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提交的補充資料分別於

2017 年 5 月 19 日 和 2017 年 6 月 2 日 經 立 法 會  
FC143/16-17(01)號文件發給委員。 ] 
 

《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  
 
7.  羅冠聰議員對《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第 589
章 )沒有涵蓋以即時通訊軟件進行的通訊，因而無法保

障市民通訊自由和秘密的權利，表示憂慮。朱凱廸    
議員認為，當局必須修訂《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

市民享有的通訊自由和秘密的權利才能得到保障。   
羅議員詢問當局，警務處曾否使用黑客軟件截取這些

通訊和警務處在這方面的內部指引為何。他表示，當

局過往對這類問題一直支吾以對。  
 
8.  許智峯議員認為，相關法例存在的漏洞助長

警方濫用權力以執行政治任務。他詢問，若警方查看

他的手提電話內WhatsApp的信息是否受《截取通訊及

監察條例》的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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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張超雄議員表示，委員的憂慮並非毫無根

據，他指出，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每年發表的報

告中，不時指出執法部門，包括警務處在進行截取通

訊和監察行動中違規的個案。  
 

10.  保安局副局長回應委員提出有關《刑事罪行

條例》第161條和《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的質詢時答

稱  ⎯⎯  
 

 (a)  警務人員必須以合法方式執行任務；警

方的執法行動均取決於有關行為有否

干犯任何刑事罪行，涉案人士的政治立

場並非考慮因素；  
 

 (b) 警務處以《刑事罪行條例》第 161條執

法的案件中，涉及網上言論的個案只屬

少數；  
 

 (c) 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已就檢討電腦罪

行相關的法例展開籌備工作；  
 

 (d) 當局會與司法機構研究，能否透過 "治
安統計資料綜合系統 "備存所需的罪案

數據，特別與 "不誠實取用電腦 "有關的

分項數據。當局歡迎立法會議員向當局

提出他們在這方面的要求以作考慮； 

 
 (e) 
  

《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下對指定執法

機關進行秘密行動有嚴格規管；截取通

訊及監察事務專員在周年報告中亦會

匯報違規或異常個案，而保安局局長每

年都會率領相關官員出席立法會相關

事務委員會的會議，就有關報告解釋政

府的回應，這都有效監督有關部門遵守

《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的規定。若執

法機關違反條例規定，他認為專員定會

作出相應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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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議員認為現行電腦罪行相關法例完備

與否的立場，不應與應否開設擬議職位

加強打擊科技罪行和維護網絡安全的

討論掛鈎；及 

 
 (g) 他不能披露警方尚在調查的個案詳情。

 
開設擬議職位的必要  
 
11.  葛珮帆議員和馬逢國議員發言支持開設擬議

職位。葛議員認為其他反對這項建議的委員不應憑主

觀的推論否定開設擬議職位的必要。馬議員認為，不

少委員的發問內容已於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作了討

論。主席提醒委員，發言時應避免重複小組委員會已

作出討論的事宜。  
 
12.  張超雄議員、梁耀忠議員和邵家臻議員質疑

以新增常額職位的方式開設擬議職位的必要。他們認

為，從警務人員對人口的比例而言，警隊的編制龐大，

加上在整體罪案率下降但警隊獲得分配的資源有增無

減的情況下，當局應先考慮從內部調配人手至該擬議

職位。 

 

13.  保安局副局長表示  ⎯⎯  
 

 (a)  與其他國際大城市相比，本港的罪案率

相對低，這情況須配以充足的警力和適

切的策略性警務工作才能維持；  
 

 (b) 當局已檢視警務處全數 46名總警司級

人員的工作情況，認為從內部調派人手

負責擬議職位的職務並不可行；及  
 

 (c) 香港目前面對網絡事故的風險正不斷

上升，開設擬議職位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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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即休會的議案  
 
14.  下午 6時47分，羅冠聰議員根據《財務委員會

會議程序》第 39段，無經預告動議現即休會的議案。

主席提出待議議題，他指示每名委員可就議案發言一

次，限時 3分鐘。 

 
15.  羅冠聰議員就他的議案發言。他認為當局沒

有適時修訂法例，保障市民通訊自由和秘密的權利。

郭家麒議員、毛孟靜議員、梁國雄議員、陳志全議員、

梁耀忠議員和張超雄議員發言支持現即休會的議案。

扼要而言，他們對警方濫權的情況和相關法例的漏

洞，表達極大的憂慮。葛珮帆議員發言反對議案。 

 
16.  會議於下午 7時11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18 年 3 月 9 日  


